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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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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绍兴防雷安全检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绍兴市气象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绍兴市气象局、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绍兴防雷安全检测有限公司、绍兴市

标准化研究院、诸暨市气象局、绍兴市标准化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华晨辉、任晴、张瑛、顾菊平、沈建、石剑、石见、王烨豪、孙一栋、王力、

马秉斌、季业成、郭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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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智慧快速路防雷装置术语和定义、符号和缩略语、基本要求、防雷分类、检测项目及

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智慧快速路监控中心和路面设施的防雷装置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431—2015 建筑物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 50057—2010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T 50065—2011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343—2012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5024—2022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

CJJ 129—2009 城市快速路设计规程

QX/T 211—2019 高速公路设施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 50057—2010、QX/T 211—2019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快速路 expressway

在城市内修建的，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间距及形式，具有单向双车道或以上的多

车道，并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的城市道路。

[来源：CJJ 129—2009,2.0.1]

3.2

智慧快速路 intelligent expressway

对通信技术、控制技术和信息技术等在快速路系统中集成应用的通称，包括智能设施、智能决策、

智能服务和智能管控等，从而形成的具备信息化、智能化、社会化的交通运输综合管理、运营服务和控

制系统的快速路。

4 符号和缩略语

4.1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In：标称放电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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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x：最大放电电流

Uc：最大持续运行电压

Uw：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p：电压保护水平

Up/f：有效电压保护水平

4.2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LPS：防雷装置（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

SPD：电涌保护器（Surge Protective Device）

LPZ：防雷区（Lightning Protection Zone）

5 基本要求

5.1 检测机构和人员

5.1.1 对智慧快速路监控中心、路面设施防雷装置实施检测的机构应具有相应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

质。

5.1.2 检测工作应由两名及以上检测人员承担。

5.1.3 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应的防雷装置检测能力，符合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

5.2 工作程序

5.2.1 防雷装置检测工作程序宜按图 1 进行。

图 1 防雷装置检测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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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续）

5.2.2 现场环境和有关资料的调查应包含下列内容：

a) 确认建筑物防雷类别、防雷区、雷电防护等级；

b) 查阅受检场所的防雷设计和施工档案；

c) 查看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的安装和敷设方式；

d) 查看接地形式、等电位连接和防静电接地状况；

e) 检查低压配电系统的配电制式、SPD 的设置及安装工艺状况、管线布设和电磁屏蔽措施等。

5.2.3 防雷装置接地电阻的测量应在非雨天和土壤未冻结时进行，现场环境条件应能保证正常检测。

5.2.4 防雷装置现场检测的数据应记录在专用的原始记录表中，并应有检测人员签名。检测记录应使

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字迹工整、清楚，不应涂改；改错应使用一条直线划在原有数据上，在其上方填

写正确数据，并签字或加盖修改人员印章。

5.2.5 防雷装置检测原始记录表单格式参见附录 A。

5.3 检测仪器设备

5.3.1 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和测试工具的准确度等级应满足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宜选用具有数

据实时传送功能的检测仪器。

5.3.2 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和测试工具应经过检定/校准/核查，并在有效期内，且处于正常状态。

5.3.3 用于检测的仪器、仪表和测试工具，在测试中发现故障、损伤或误差超过允许值时，应及时更

换或修复；经修复的仪器、仪表和测试工具应检定/校准/核查，在满足准确度要求后方可使用，并对之

前检测进行复检。

5.4 检测报告

5.4.1 现场检测完成后，应对记录的检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及时出具检测报告。

5.4.2 检测报告应对所检测项目是否符合本文件要求作出明确的结论。

5.4.3 检测报告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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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受检单位、受检对象名称；

——依据的主要技术标准、使用的主要仪器设备；

——检测内容、检测项目、检测结论；

——检测日期、报告完成日期及检测周期（下次检测时间）；

——检测、审核和批准；

——加盖检测机构检测专用章或检测机构公章。

6 防雷分类

6.1 建（构）筑物防雷分类按 GB 50057—2010 中第三章和 GB 55024—2022 中 7.1.1 的规定执行。

6.2 雷电防护等级划分按 GB 50343—2012 中第四章的规定执行。

6.3 防雷区的划分按 GB 50057—2010 中 6.2 的规定执行。

7 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

7.1 监控中心

7.1.1 接闪器

7.1.1.1 外观

应无明显机械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7.1.1.2 保护范围

接闪器的滚球半径和网格尺寸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 1 接闪器的滚球半径和网格尺寸

建筑物防雷类别 滚球半径 hr(m) 接闪网网格尺寸(m)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45 ≤10×10或≤12×8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60 ≤20×20 或≤24×16

7.1.1.3 材料规格

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2。

表 2 材料规格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1 接闪杆

杆长 1 m 以下 杆长 1 m～2 m

圆钢直径≥12 mm 圆钢直径≥16 mm

钢管直径≥20 mm 钢管直径≥25 mm

其它材料见 GB 50057—2010 表 5.2.1

2 接闪带

圆钢直径≥8 mm

扁钢截面积≥50 mm
2

铜材截面积≥50 mm
2

其他材料见 GB 50057—2010 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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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3 接闪网

圆钢直径≥8 mm

热镀锌扁钢截面≥50 mm
2

其他材料见 GB 50057—2010 表 5.2.1

4 金属板屋面

金属板下面无易燃易爆物品时 金属板下面有易燃易爆物品时

铅板厚度≥2 mm 不锈钢、热镀锌钢板和钛板厚度≥4 mm

不锈钢、热镀锌钢、钛和铜板厚度≥0.5 mm 铜板厚度≥5 mm

铝板厚度≥0.65 mm
铝板厚度≥7 mm

锌板厚度≥0.7 mm

7.1.1.4 设置现状

接闪器设置现状的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3。

表 3 接闪器设置现状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1 敷设状况

接闪网、接闪带（短杆）应敷设在易受雷击的部位

应平正顺直、无急弯

当建筑物高度超过滚球半径时，接闪带（短杆）应设在外墙外表面或屋檐边垂直

面上（外）

2 连接工艺

扁钢与扁钢搭接长度应不小于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圆钢直径10倍，单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搭接长度应不小于圆钢直径6倍，双面施焊

3 连接质量
焊接固定 螺栓固定

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分的防腐应完整 应有防松零件

7.1.1.5 防腐措施

焊接部分补刷的防腐油漆应完整，接闪器截面锈蚀不应超过1/3。

7.1.1.6 附着电气电子线路

接闪器上不应附着电气电子线路。

7.1.1.7 过渡电阻

接闪器与每一根引下线、屋面电气设备和金属构件与防雷装置、防侧击雷装置与接地装置等的电气

连接，其过渡电阻应≤0.2 Ω。

7.1.2 引下线

7.1.2.1 外观

应无明显机械损伤、断裂及严重锈蚀现象。

7.1.2.2 防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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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部分补刷的防腐油漆应完整。

7.1.2.3 数量与平均间距

7.1.2.3.1 自然引下线布设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5.3.8 的规定。

7.1.2.3.2 专设引下线布设应符合以下要求：

——二类防雷建筑物专设引下线平均间距≤18 m，根数应≥2 根；

——三类防雷建筑物专设引下线平均间距≤25 m，根数应≥2 根。

7.1.2.4 材料规格

专设引下线的材料规格及技术要求见表4。

表 4 引下线材料规格

序号 敷设方式 技术要求

1 明敷

圆钢直径≥8 mm

热镀锌扁钢截面积≥50 mm
2
,厚度≥2.5 mm

其他材料按 GB 50057—2010 表 5.2.1

2 暗敷

圆钢直径≥10 mm

热镀锌扁钢截面积≥80 mm
2
,厚度≥2.5 mm

其他材料按 GB 50057—2010 表 5.2.1

7.1.2.5 设置现状

引下线设置现状的检测项目及技术要求见表5。

表 5 引下线设置现状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1 敷设状况

应沿建筑物四周和内庭院四周均匀对称布置

应平正顺直、无急弯，应经最短路径接地

易受机械损伤处地面上 1.7 m 至地面下 0.3 m 的一段接地线应采用暗敷或采用镀锌角钢、

改性塑料管或橡胶管等加以保护

2 断接卡设置情况 采用多根专设引下线时应在引下线上距地面 0.3 m～1.8 m 处设断接卡

3 连接工艺 应符合表 3中连接工艺的规定

4 连接质量

焊接固定 绑扎(有箍筋或网状的钢筋时) 螺栓固定

焊缝应饱满无遗漏，焊接部

分的防腐应完整
主筋搭接长度≥200 mm 应有防松零件

7.1.2.6 与其他物体间距

7.1.2.6.1 自然引下线与附近金属物或线路的间距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4.3.8 和 4.4.7 的规定。

7.1.2.6.2 专设引下线与其他物体间距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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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专设引下线与其他物体间距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1
电气和电子线路信号线路、电源线路与专

设引下线之间距离

最小平行净距 最小交叉净距

1 m 0.3 m

2 距出入口或人行道边沿的距离 满足 GB 50057—2010 中 4.5.6 的规定

3 与易燃材料的墙壁或墙体保温层间距
引下线与易燃材料的墙壁或墙体保温层间距应大于 0.1 m，当小于

0.1 m 时，引下线的横截面应不小于 100 mm
2

7.1.3 接地装置

7.1.3.1 设置现状

防直击雷、防闪电感应、电气设备、信息技术设备等各类接地宜采用共用接地装置。

7.1.3.2 材料规格

利用建筑物基础内钢筋作为接地装置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4.3.5 和 4.4.5 的规定。

7.1.3.3 人工接地装置的埋设深度和间距

埋设深度和间距应符合GB 50057—2010中5.4.2～5.4.5和5.4.7的规定。

7.1.3.4 连接方式

连接方式应符合以下要求其中之一：

——宜采用放热焊接方式；

——当采用通常焊接方式，应在焊接处做好防腐处理。

7.1.3.5 接地电阻

接地装置的设置应符合 GB 50057—2010 中 4.4.6 的规定，且不大于各接入设备要求的最小值。

7.1.3.6 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措施

防接触电压和跨步电压的措施应符合GB 50057—2010中4.5.6规定。

7.1.4 等电位连接

建筑物的屋顶金属表面、立面金属表面、混凝土内钢筋等大尺寸金属件及穿过各防雷区交界处的金

属部件，以及建筑物内的设备、金属管道、电缆桥架、电缆金属外皮、金属构架、钢屋架、金属门窗等

较大金属物的等电位连接，其检测项目、技术要求应符合表7的规定。

表 7 等电位连接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连接措施
应符合 QX/T 211—2019 附录 B中表 B.4 的要求

连接材料及截面积

过渡电阻 ≤0.2 Ω

7.1.5 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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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1 机房屏蔽

机房屏蔽应符合 GB 50343—2012 中 5.3.2 的要求。

7.1.5.2 线缆屏蔽

线缆屏蔽应符合GB 50343—2012中5.3.3的要求。

7.1.6 SPD

7.1.6.1 外观

表面应平整，光洁，无划伤，无裂痕和烧灼痕或变形，标志完整和清晰。

7.1.6.2 材料规格

SPD的材料规格应符合表8的要求。

表 8 SPD 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SPD 级数 SPD 的类型

技术要求

SPD 连接相线铜导线

mm
2

SPD 接地端连接铜导线

mm
2

第一级 开关型或限压型 6 10

第二级 限压型 4 6

第三级 限压型 2.5 4

第四级 限压型 2.5 4

7.1.6.3 连接

连接应符合以下要求：

——连接导线应平直、色标清晰，绝缘层无破损、老化；

——连接点应牢固可靠，满足机械强度和电气连续性要求；

——应以最短路径连接，电源 SPD 总连线长度不宜超过 0.5 m。

7.1.6.4 性能参数

配电系统所选SPD的性能参数应与安装场所环境要求相适应，且符合表9的要求。

表 9 SPD 性能参数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1 电源线路 参数

产品试验类型：I、Ⅱ、Ⅲ级试验产品

Uc：应符合 GB 50057—2010 附录 J 中表 J.J.1 的规定

Up：应小于设备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宜留有 20%裕量

In：能量配合资料由制造商提供，Ⅱ级试验≥5 kA、Ⅲ级试验≥3 kA

2 信号线路

设置 LPZ1 与 LPZ2 交界或设备端口处宜安装

参数
Uc：应大于线路上的最大工作电压 1.2 倍

Up：应低于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电压额定值 UW

7.1.6.5 布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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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5.1 设备配电箱宜安装 I 级试验的 SPD，其保护水平应与被保护设备耐压水平相适应，当达不

到要求时，应采用配合协调的后级 SPD，以确保达到要求的有效保护水平。

7.1.6.5.2 信号控制端口应安装适配的信号电涌保护器。

7.1.6.5.3 低压电力电缆从变压器至配电室应全程埋地敷设。

7.1.6.5.4 设备由 TN 交流配电供电时，供电线路应采用 TN-S 系统。

7.1.6.5.5 配电线路上 SPD 安装位置与被保护设备间的线路长度应符合 GB 50343—2012 中 5.4 的第 9

条要求。

7.1.6.6 线路长度

当低压配电线路安装多级SPD时，SPD之间的线路长度应符合生产厂商提供的技术要求。如无技术要

求时，电压开关型SPD与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10 m，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不宜小于5

m，长度达不到要求应加装退耦元件。

7.1.6.7 故障指示灯

SPD的状态指示器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7.2 路面设施

7.2.1 灯杆、桥梁传感器

灯杆、桥梁传感器连接状况应符合以下要求：

——有接地测试点，接地电阻的阻值应不大于 GB 50157—2013 规定值或接入设备要求的最小值；

——无接地测试点，灯杆与可靠基准点的过渡电阻的阻值应≤0.2Ω。

7.2.2 智慧交通信息监测系统

7.2.2.1 监测设备宜利用自身的金属构架或在其顶部安装接闪器进行直击雷防护，其保护范围按相应

防雷类别滚球半径计算，处于直击雷保护范围内的可不另设接闪装置。

7.2.2.2 应利用设备的混凝土内基础钢筋作为接地装置，各类接地应共用，相邻的设备应将其接地装

置相互连接。

7.2.2.3 设备的供电及信号线缆应穿金属管或采用带屏蔽层的线缆埋地敷设，电缆屏蔽层或外部屏蔽

体应两端接地。

7.2.3 隧道机电系统

隧道机电系统应符合表10。

表 10 隧道机电系统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接地装置

在隧道两端洞口附近各设置一组接地装置，应与隧道洞内的接地体构成联合共用接地系统，工

频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4 Ω。当土壤电阻率大于 1000 Ω•m 时，电阻值可适当放宽

隧道洞口外摄像机金属支撑杅等金属物应就近与隧道共用接地系统相连，若相距较远（20 m

以上）可设置独立接地装置，其冲击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0 Ω

等电位连接带

两端分别至少设置一组贯穿隧道的等电位连接带，且宜每间隔 50 m 做一次重复接地，可利用

支护描杅作为等电位连接带的连接端子

信号与电力线缆在距隧道洞口 100 m 内的位置，宜采取金属桥架布线，并与等电位连接带至

少两处连接；供电线缆和信号线缆的敷设间距应符合 GB 50343—2012 中表 5.3.4-2 的规定



DB3306/T 050—2022

10

表 10（续）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等电位接地端子板
隧道内各区域控制器（箱、屏）及预计安装监控、消防、通风、照明等机电系统设备处预留等

电位接地端子板，该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与隧道结构钢筋网可靠焊接连通

SPD

洞外监控设备（照度仪、可变限速标志等）、情报板、摄像机等的电源端应分别安装 SPD，其

电压保护水平应不低于 I 类试验的要求；当达不到要求时，应采用配合协调的后级 SPD，以确

保达到要求的有效保护水平

有关信号金属线入线端应分别安装适配的信号线路 SPD。地处多雷区以上的各类网络系统的数

据信号线，若长度大于 30 m 且小于 50 m，应在一端终端设备输入口安装适配的 SPD；若长度

大于 50 m，应在两端终端设备输入口安装适配的 SPD

洞内监控设备（车辆检测器、测速仪、摄像机等）的电源宜安装 SPD，其保护水平应与被保护

设备耐压水平相适应

7.2.4 通信系统

7.2.4.1 进入建筑物内的各类通信线缆应埋地引入。具有金属护套的线缆引入时，应将金属护套接地；

无金属外护套的电缆宜穿钢管埋地引入，入口处与接地装置的过渡电阻阻值应≤0.2 Ω。

7.2.4.2 光纤雷电防护措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通信传输光缆应采用直埋敷设方式，直埋光缆的金属护套在接头处应集中接地。应将光缆的

金属护套或加强芯接地；

b) 进入机房光缆末端的金属屏蔽层，加强芯或铠装层应与光纤数字配线架的等电位连接带连通。

光端机电源端应加装适配的 SPD。

7.2.4.3 金属线缆雷电防护措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用于长距离传输的通信金属线缆，应采用屏蔽线缆或穿金属管埋地敷设，埋地深度宜不小于

0.7 m；

b) 进入机房的通信金属线缆应采用直埋或缆沟方式引入，且应采用铠装线缆或穿钢管保护，且

不宜与供电线缆同管槽入室；

c) 建筑物内的金属线缆宜敷设于金属桥架（管、槽）内，桥架（管、槽)全程应电气贯通，其两

端和穿越不同防雷区交界处应可靠接地；

d) 建筑物内的信号线缆与供电线缆不宜同管槽平行敷设；

e) 通信系统总配线架（MDF)应就近接地，且应在总配线架处安装适配的信号线路 SPD。未接入总

配线架的金属信号线缆中的空线对应做接地处理；

f) 无线通信的天馈系统中的馈线金属屏蔽层应在线缆两端分别就近接地。若长度大于 60 m 时在

其中心部位应将金属外护层再接地一次。户外馈线桥架、线槽的始末两端亦应与邻近的等电

位连接端子连通；

g) 在多雷区、强雷区当金属线缆采取埋地方式时，在其上方 30 cm 左右宜平行敷设避雷线（排

流线），排流线宜每间隔 200 m 做一组人工接地体，其冲击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30 Ω；

h) 地处多雷区以上的各类网络系统的金属数据信号线，若长度大于 30 m 且小于 50 m，应在一端

终端设备输入口安装适配的 SPD；若长度大于 50 m，应在两端终端设备输入口安装适配的 SPD。

8 检测方法

8.1 监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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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 接闪器

按GB/T 21431—2015中5.2.2的规定进行。

8.1.2 引下线

按GB/T 21431—2015中5.3.2的规定进行。

8.1.3 接地装置

按GB/T 21431—2015中5.4.2的规定进行。

8.1.4 等电位连接

按GB/T 21431—2015中5.7.2的规定进行。

8.1.5 屏蔽

8.1.5.1 按 GB/T 21431—2015 中 5.7.2.11 的方法测量机房构件电气连接。

8.1.5.2 使用激光测距仪、卷尺（或目测）等设备测量机房屏蔽金属网格、线缆敷设距离、线缆屏蔽

情况。

8.1.6 SPD

按GB/T 21431—2015中5.8.4和5.8.5的规定进行。

8.2 路面设施

8.2.1 灯杆、桥梁传感器

接地电阻按 QX/T 211—2019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并按 GB/T 21431—2015 附录 D 的规定将

测量值换算为冲击接地电阻。

8.2.2 智慧交通信息监测系统

8.2.2.1 直击雷防护按 GB/T 21431—2015 中 5.2.2 的规定进行。

8.2.2.2 检测智慧交通信息监测系统屏蔽措施按 8.1.5 的规定进行。

8.2.3 隧道机电系统

按QX/T 211—2019中5.3.5的规定进行。

8.2.4 通信系统

按QX/T 211—2019中5.4的规定进行。

9 检验规则

9.1 检测介入环节及周期

9.1.1 监控中心和路面设施中的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施工跟踪检测应在：

——接地体安装完毕，浇混凝土或砌砖、填土覆盖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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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线或预留接地端子（包括等电位、电气及其它预留接地端子）连接安装完毕浇混凝土或砌砖、

填土覆盖前进行。

9.1.2 监控中心和路面设施中的建（构）筑物及其设备系统防雷装置首次检测应在建（构）筑物及设

备的防雷装置安装完毕，项目投入使用前进行。

9.1.3 监控中心和路面设施中的建（构）筑物及其设备系统防雷装置的定期检测应在项目投入使用后,

每年定期检验一次。

9.1.4 对雷击频发或有雷击破坏史的场所，宜增加检测次数。

9.2 抽样比例

9.2.1 监控中心和路面设施的防雷装置采用抽样检测。其中，以下测点的抽样比例应不少于测点总量

的 30%：

——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同类测点；

——系统、装置、设备的等电位连接同类测点比例。

9.2.2 对抽样检测中的不符合项进行复验时，应全检。

9.3 判定原则

9.3.1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标准要求时，判为合格。

9.3.2 存在不合格项时，应提出整改意见，经整改后进行复检，复检合格判为合格。仍不合格时，判

整个项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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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防雷检测原始记录表

A.1 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表内容与格式见表 A.1。

表 A.1 基本情况和检测结果综合评定表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受检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受检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受检对象名称

受检对象地址

经纬度 检测类别

接闪器距地面高度 建筑物高度

雷 击 史 防雷类别

防雷装置安装日期 测点数

检 测 环 境 天气： 检测日期

施工跟踪检测

原始记录编号

前次检测

报告编号

主要检测设备

名称及编号

综

合

评

定

备

注

1、“—”表示“无此项目”，“/”表示“无法检测”；

2、下次检测日期为 年 月 日前。

检测取样员： 测试员： 校核人： 受检单位现场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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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现场检测示意图见表 A.2。

表 A.2 现场检测示意图

记录编号： 共 页 第 页

测 点 平 面 示 意 简 图


